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衛生福利計畫先期作業
辦理要點
103年3月24日衛部綜字第1031160314號函修正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有效推動重要衛生福利計畫，並落實零基預算制度，使本部單位及所屬機關有所依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	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所提計畫之先期作業，除應符合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」、「行政院重要社會發展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、「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及「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之規定外，並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。 
本要點未規定事宜，適用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

3、 各項計畫擬定之前，計畫主辦單位應先透過內部溝通、專家（學者）參與或公開討論之方式，完成妥善之評估及規畫後，再據以草擬計畫書。計畫書之內容，請參照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」所定之格式撰寫。

4、 計畫書草擬完成，應經部內單位主管或所屬機關首長核可後，簽請召開專案審議會議，會議主持人應由負責督導是項業務之次長擔任，並指定相關單位之主管出席，必要時，得邀請與該項計畫相關之專家、學者參與審議，惟應儘量避免與研擬階段所參與之專家、學者重複，並遵守本部及所屬機關(構)「聘請外部委員利益衝突防範注意事項」，以使審議工作達到客觀公平。

5、 計畫主辦單位應依據審議會議之結果，修正計畫內容後，簽報部長核定，簽報核定時，應先會請計畫研考單位提供初審意見；必要時，得請計畫主辦單位提報部務會議或相當層級之會議討論。

六、計畫研考單位進行初審之原則：
(一)計畫內容應符合該類計畫相關規定所定之格式。
(二)計畫研擬階段已徵詢專家、學者、相關機關或團體之意見。
(三)計畫業已依專案審議會議進行修正並附對照表。
(四)屬中長程個案計畫者應完成並檢附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。

7、 計畫型態未達中長程個案計畫標準者，由本部核定後，納入次年度預算編審作業；計畫型態或經費達中長程個案計畫標準者，俟函報行政院核定後，再依其屬性，按「行政院重要社會發展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、「政院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及「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之規定，完成先期作業，納入本部次年度預算編審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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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要點未規定事宜，適用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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